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百零九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 

地點：台南晶英酒店(台南市中西區和意路 1 號 2 樓)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761,618,069 股 

出席股東所持股數：575,064,203 股(其中電子投票股數為 479,485,758 股) 

出席股數占全部已發行股數：75.50% 

主席：洪水樹 董事長                   記錄：王玉芬   

列席：洪水松董事、雷孟桓董事、曾文哲獨立董事、梁從主獨立董事、鄭銘揚獨立董事、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陳盈蓁律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季珍會計師、 

      巫俊毅副總經理 

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壹、主席致詞： (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之子公司 Lyra International Co., Ltd.擬將其持有之大陸地區公司可勝科技

（泰州）有限公司及可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之 100%股權出售予藍思國際(香

港)有限公司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為本公司未來財務規劃、長期營運發展及策略轉型，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8 日決議通過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本公司背書保證施行辦法等相關規定，將子公司 Lyra International Co., Ltd. （下

稱「賣方」）持有之大陸地區公司可勝科技（泰州）有限公司（下稱「可勝泰州」）

及可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下稱「可利泰州」）之 100%股權，出售予藍思國際(香

港)有限公司（下稱「買方」），買賣價金為美金 1,427,294,484.00 元（約新臺幣

42,105,187,278 元）（下稱「本交易」）。本交易並由本公司擔任賣方擔保人、藍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買方擔保人。本公司與賣方、買方及買方擔保人已於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18日共同簽署股權買賣契約（節錄本請參閱附件一）。買方於簽署日已向

賣方支付等於買賣價金 10%之意向金；於特定情事發生而導致股權買賣契約終止時，

賣方應將意向金返還買方。就此意向金返還，可利泰州將出具擔保函予買方，以保證

賣方履行此義務。 

二、 本交易買賣價金之決定，係依可勝泰州及可利泰州 108 年度財務報表，同時參酌其業

務經營、盈餘、同業市值及帳面淨值、未來展望等各項因素，並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48 條之 2，委請獨立專家安誠會計師事務所就價格合理性及對



本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出具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二），綜合評估後，雙方議價達成買

賣價金為美金 1,427,294,484.00元（約新臺幣 42,105,187,278元）。 

三、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公開發

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等相關規定，行使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其考量本公司

未來財務規劃、長期營運發展及策略轉型等因素，並參酌獨立專家安誠會計師事務所

就價格合理性及對本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出具意見書，認為可勝泰州及可利泰州之股

權價值區間介於人民幣 8,330,646 仟元至人民幣 10,385,844 仟元，故本交易買賣價

金美金 1,427,294,484.00 元（約人民幣 9,900,000,000 元）介於前述獨立專家所評估

之價格區間內，應屬合理。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就本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

議後通過本交易，並將審議結果提報本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會（請參閱附件三）。 

四、 本交易需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依法登記或備案，預計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 

五、 考量可勝泰州及可利泰州占本公司轉投資比例及占本公司營業收入比例，本交易應屬

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而須經股東會決議，

本公司並將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53 條之 10 規定，於讓與基

準日前至少 30 個營業日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繼續上市之核准。 

六、 提請股東臨時會同意本交易及股權買賣契約，並授權及追認董事長、總經理及其指定

之人全權處理本交易相關事宜，包含但不限於準備、協商或增修股權買賣契約、擔保

函及本交易相關文件；調整買賣價金及本交易交割日；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申報；

簽署、執行及辦理股權買賣契約、擔保函及本交易相關文件及相關事宜；及執行或調

整本交易交割及其他相關事宜。 

 

(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略。) 

決  議：扣除異議股東放棄表決權數 2,475,742權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572,577,461

權。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11,124,311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415,864,082

權)，反對權數 442,946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442,946 權)，無效權數 1,000 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 61,009,204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60,702,988 權)，贊成權數佔總權數

89.2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臨時動議：  

    (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略。) 

經主席詢問，無其他臨時動議，主席宣佈散會。 

 

陸、散會：同日上午十一點十分，主席宣佈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之會議記錄僅記載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各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

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錄音及錄影為準。) 



附件一  
股權買賣契約 

[節錄本] 

 

本股權買賣契約（下稱「本契約」）係由下列當事人於 2020 年 8 月 18 日簽署（下稱「簽

署日」）： 

 

1. Lyra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一依香港法律設立之公司，址設Room 1902, 19/F, Lee 

Garden One, 33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下稱「賣方」）； 

 

2.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臺灣法律設立的公司，址設臺南市永康區仁愛街398

號（下稱「賣方擔保人」）； 

 

3. 藍思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一依香港法律設立之公司，址設香港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

豐中心7樓A室（下稱「買方」）；以及 

 

4. 藍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依中國法律設立之公司，址設湖南瀏陽生物醫藥園（下稱

「買方擔保人」）。  

 

（略） 

 

前言 

 

緣，賣方持有(1) 可勝科技（泰州）有限公司（一依中國法律設立之公司，統一社會信用

代碼為 913212915969303555，住所為泰州市祥泰路 227 號，法定代表人為楊義文，下稱「可

勝泰州」）之 100%股權，及(2) 可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一依中國法律設立之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 91321291MA1MK93018，住所為泰州市祥泰路 227 號，法定代表人為

楊義文，下稱「可利泰州」）之 100%股權（可勝泰州及可利泰州，以下合稱「標的公司」）。 

 

（略） 

 

有鑑於此，各方茲同意並約定如下： 

 

1. 股權買賣 

 

（略） 

 

1.2 各方同意，標的股權之對價為美金 1,427,294,484 美元（下稱「買賣價金」）。本契約中

的買賣價金（包括意向金）均以美金支付。 

 

1.3 意向金及意向金擔保 

 

1.3.1 買方應於簽署日向賣方支付一筆等於買賣價金的 10%，即美金 142,729,448.4 美

元的金額（下稱「意向金」）。交割時，意向金自動轉爲買賣價金的一部分，並

且視爲買方已向賣方支付。 

 

 



1.3.2 賣方應於簽署日促使可利泰州簽署並交付一份以買方為被保證人、金額等同於

意向金金額之擔保函予買方，以保證賣方履行第 8.2 條項下的義務（下稱「意向

金擔保」）。 
 

（略） 
 

1.6 價金的支付 

 

（略） 
 

1.6.2 在交割日，買方與賣方應向託管銀行發出聯合指令向賣方釋放等於買賣價金之

50%的美金金額。 
 

1.6.3 在賣方市監變更登記完成並提供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市監變更登記

完成之公示頁面，且買方能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得同樣結果下一

個工作日向託管銀行發出聯合指令向賣方釋放等於買賣價金之 40%的美金金

額。 
 

2 交割條件 

 

2.1 賣方與買方共同的交割先決條件 

 

（略） 
 

2.2 賣方交割先決條件 

 

除依第 2.1 條，賣方根據第 3 條履行交割義務，以下列條件於交割日或交割日前均已

成就或被賣方以書面形式明確豁免為前提： 
 

（略） 
 

2.2.3 賣方擔保人已根據其章程及適用法律在不遲於 2020 年 10 月 10 日召開其股東大

會，且賣方擔保人的股東大會已批准本交易。 

 

2.3 買方交割先決條件 

   

（略） 
 

3 交割 
 

（略） 
 

4 賣方之聲明及保證 
 

（略） 

 

5 買方之聲明及保證 
 

（略） 

 



6 承諾事項 

 

（略） 
 

7 保密義務 
 

（略） 
 

8 終止 
 

8.1 契約終止 
 

就賣方與賣方擔保人作為一方，買方與買方擔保人作為另一方分別而言（為本第 8 條

之目的分別視為一方），本契約可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在交割日前予以終止： 
 

(1) 雙方一致同意並訂立書面終止協議； 
 

(2) 受限於第 8.1 條第(3)款，若第 2 條所列任何交割先決條件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下

稱「最終截止日」，受限於以下第 3 款及第 11.7 條調整）或之前不能成就或被有權

一方豁免，或顯然無法得到成就，任何一方有權經書面通知另一方立即終止本契

約，（以下略） 
 

（略） 
 

9 賠償 

 

9.1 賠償範圍 

 

9.1.1 受限於第 9.2 條，如買方或賣方（「賠償方」）發生下述事項，使任何另一方、其

關聯方及前述各主體的董事、員工和代表（分別並合稱「獲賠方」，為避免疑義，

交割後買方之獲賠方包括標的公司）承擔任何費用、責任或蒙受任何損失，則賠

償方應就上述損失賠償獲賠方，無論是否由第三人主張引起： 

 

(1) 賠償方違反其在本契約或其為一方的任何交易文件項下的任何承諾或義務；

或 
 

(2) 賠償方與本交易相關的任何欺詐或故意的不法行為。 
 

（略） 

 

10 擔保人承諾 

 

10.1 賣方擔保人向買方承諾，就賣方及時、全面地遵守和履行賣方在本契約及其為一方的

其他交易文件下或與本契約及其為一方的其他交易文件有關的所有義務和承諾，賣方

擔保人向買方承擔共同連帶責任。 

 

10.2 買方擔保人向賣方承諾，就買方及時、全面地遵守和履行買方在本契約及其為一方的

其他交易文件下或與本契約及其為一方的其他交易文件有關的所有義務和承諾，買方

擔保人向賣方承擔共同連帶責任。 



 

11 一般事項 

 

（略） 

 

11.8 準據法 

 

本契約應以香港法律為準據法，並依香港法律解釋，但不包括選法衝突時之適用原

則。 

 

11.9 爭端解決 

 

就因本契約所生或與本契約相關之任何爭論、爭議或請求，各方應先進行協商。如協

商未果，各方同意對因本契約或其違反、中止或無效所生或與之相關之爭論、爭議或

請求，應提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依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下稱「仲裁規則」）

以仲裁解決之。仲裁地為香港。仲裁程序應以中文進行且且仲裁庭應由三(3)名依仲裁

規則指派之仲裁員組成。仲裁判斷為終局，對各方均有約束力。任一方得向任何有管

轄權之法院申請執行該仲裁判斷，為執行該仲裁判斷，各方不可撤銷且無條件地同意

向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提交，並放棄任何有關管轄權或不便利法庭之抗辯。 

 

（略） 

 

[以下空白] 

 

（略） 

 

 

 

 

 

 
 
 
 
 
 
 
 
 
 
 
 
 
 



附件二 
 

 



 

 

 

 

 

 

 

 
 
 
 
 
 
 
 
 
 
 
 
 
 
 
 
 
 
 
 
 
 
 
 
 
 
 
 
 
 
 
 
 
 
 
 
 
 
 

 

 

 



 

 

 

 

 

 

 

 

 

 

 

 

 

 

 



 

 

 



 

 

 

 



 

 

 

 



 

 

 

 

 

 

 



 

 

 

 

 

 

 

 

 

 



 

 

 

 



 

 

 

 

 

 

 

 

 

 

 

 

 



附件三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議事錄(節錄) 
(第三屆第七次會議)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8 點 00 分整 

貳、 地  點：本公司會議室 

參、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3 席    曾文哲、梁從主、鄭銘揚 

缺席委員：0 席 

     列席人員：財務 陳美杏資深協理 

肆、 主    席：曾文哲                  記  錄：黃淑慧 

伍、 報告事項：(略) 

陸、 承認與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子公司 Lyra International Co., Ltd.擬將其持有之大陸地區公司可勝科技（泰

州）有限公司及可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之 100%股權出售予藍思國際(香港)

有限公司，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為本公司未來財務規劃、長期營運發展及策略轉型，本公司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及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本公司背書保證施行辦法等相關規定，擬將子公

司 Lyra International Co., Ltd. （下稱「賣方」）持有之大陸地區公司可勝科技（泰州）

有限公司（下稱「可勝泰州」）及可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下稱「可利泰州」）

之 100%股權，出售予藍思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下稱「買方」），買賣價金為美金

1,427,294,484.00 元（約新臺幣 42,105,187,278 元）（下稱「本交易」）。本交易並擬

由本公司擔任賣方擔保人、藍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買方擔保人。本公司將與賣方、

買方及買方擔保人共同簽署股權買賣契約（稿本詳如附件二）。買方於簽署日將向賣

方支付等於買賣價金 10%之意向金；於特定情事發生而導致股權買賣契約終止時，賣

方應將意向金返還買方。就此意向金返還，可利泰州將出具擔保函（稿本詳如附件三）

予買方，以保證賣方履行此義務。 

二、 本交易買賣價金之決定，係依可勝泰州及可利泰州 108 年度財務報表，同時參酌其業

務經營、盈餘、同業市值及帳面淨值、未來展望等各項因素，並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48 條之 2，委請獨立專家安誠會計師事務所就價格合理性及對

本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出具意見書（詳如附件四），綜合評估後，雙方議價達成買賣

價金為美金 1,427,294,484.00 元（約新臺幣 42,105,187,278 元）。 

 



三、 考量可勝泰州及可利泰州占本公司轉投資比例及占本公司營業收入比例，本交易應屬

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而須經股東會決議，

本公司並將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53 條之 10 規定，於讓與基

準日前至少 30 個營業日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繼續上市之核准。 

四、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公開發行

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等相關規定，行使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其考量本公司未

來財務規劃、長期營運發展及策略轉型等因素，並參酌獨立專家安誠會計師事務所就

價格合理性及對本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出具意見書，經審議通過本交易後，依規定將

審議結果提報本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會。 

五、 本交易需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依法登記或備案，預計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 

六、 擬授權並追認董事長、總經理及其指定之人全權處理本交易相關事宜，包含但不限於

準備、協商或增修股權買賣契約、擔保函及本交易相關文件；調整買賣價金及本交易

交割日；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申報；簽署、執行及辦理股權買賣契約、擔保函及本

交易相關文件及相關事宜；及執行或調整本交易交割及其他相關事宜。 

七、 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股東臨時會討論。 

決 議：本委員會依相關規定，並依獨立專家安誠會計師事務陳靖玲會計師出具合理意見書，

認為可勝泰州及可利泰州之股權價值區間介於人民幣 8,330,646 仟元至人民幣

10,385,844 仟元，故本交易買賣價金美金 1,427,294,484.00 元（約人民幣

9,900,000,000 元）介於前述獨立專家所評估之價格區間內，應屬合理。經本公司審

計委員會就本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後，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一致

同意通過，並提交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 

 

玖、 散會 

 

 

 


